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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之變更

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
宣佈，於2018年7月30日起，本公司在香港的主要營業地址變更為香港灣
仔皇后大道東248號陽光中心40樓。

承董事會命
北京城建設計發展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王麗萍

北京，2018年7月30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王漢軍及李國慶；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為王麗萍、關繼發、蘇斌、閆連元及湯舒暢；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張鳳朝、王德興、閻峰、孫茂竹及梁青槐。


